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补充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已于2014年1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基金管理人官网（www.cxfund.com.cn）发布了《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以下简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及附件一《关于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变更投资范围及其他相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中，基金管理人原定将基金的名称由“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变更为“长信纯债壹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为避免投资者将该更名后的基金名称与专户产品名称相互混淆，故基金管理人决定，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及附件一《议案》中原定的更名后的基金名称由“长信纯债壹号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拟变更为“长信利稳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涉及基金名称表述的内容一并相应修改。
相关的内容以投票表决后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